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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是否合法、有效，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而因客观限制难以进

行全面核查或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政府有关部

门、其他有关机构或相关方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5．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在本次终止回购事项的相关文件中引用法

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在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

或曲解； 

 

6．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终止回购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就本次终止回购涉及的有关法律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一、 本次终止回购已履行的程序和批准及授权 

 

(一) 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3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终止回购发表了独立意见：在当前情况下继续推

进股份回购事宜，已不再符合公司现阶段发展战略，不符合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审慎决定，终止实施本次回购股份事项；本次

终止回购公司股份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终止回购公司股份事项。 

 

(二) 监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3 日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三) 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召开了 2020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回购公司

股份的议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关于本次终止回购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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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体股东长远利益、提高公司在特殊时期的抗风险能力的角度

出发，公司决定对资金采用谨慎使用、合理投入的策略，优先将

自有资金用于日常经营和战略布局，暂且放缓回购进度，因而导

致公司实际回购金额与回购方案计划金额出现偏差； 
 

2. 根据《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不得发

行股份募集资金，但依照有关规定发行优先股的除外”，鉴于公司

正在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

审议终止公司回购股份事项。 

 

在当前情况下继续推进股份回购事宜，已不再符合公司现阶段发

展战略，不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审慎决定，终止

实施本次回购股份事项。本次终止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 本次终止回购的影响 

 

根据《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公

告》，本次终止回购对公司的影响如下： 

 

公司本次终止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司⮁胐틋䅚Ⴏ퀀

 



 

  

 

服提议将上述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0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等规定，同意将上述提案作为临时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第八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启

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0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临

时提案暨召开 2020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召开 2020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本次终止回购的相关议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终止回购未违反《实施细则》第三十

三条的规定。 
 

三、 本次终止回购的信息披露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终止回购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按有关规定披露了以下信息： 
 

2020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站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启迪环

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启迪环

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议

案的独立意见》、《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0 年第八次临

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 2020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经按照《回购

办法》、《补充规定》、《实施细则》规定的相关程序，在规定期限内，以规

定方式在指定媒体上履行了现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四、 关于本次终止回购的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终止回购未违反《公司法》、《证券

法》、《回购办法》、《补充规定》、《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并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已经按照《回购办法》、

《补充规定》、《实施细则》规定的相关程序在规定期限内，以规定方式在指

定媒体上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效力。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法

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